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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的书，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他的思路很新颖，喜欢的买本看下

-----------------------------
非常好好好！！！！！值得一看！！！！

-----------------------------
包装完整，快递给力。

-----------------------------
发货快 质量好 内容精辟

-----------------------------
宪法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值得研读。

-----------------------------
好评！？？？好评！？？？好评！？？？

-----------------------------
搞活动买的，应该不错

-----------------------------
好评

-----------------------------
25日收到的包裹，外包装没有破损。打开包裹后发现少了一本书——《21世纪法学研究
生参考书系列·比较宪法：案例与评析（套装共2册）》的上册没有。
我估计是订单拣货时，没有注意上下册而遗漏了。请速解决！！！

-----------------------------
一百多元的套书，竟然没有外包装膜，倒也罢了，关键是上下册一套的竟然只发来了下
册，怎么搞得？上一单货发丢了，这单货到了竟然缺货，太恶劣了！投诉中，看处理结
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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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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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奉行“问题中心主义”——以实在和具体的宪法问题为中心，通过问题阐述宪法
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只不过这本案例教程更方便和自然地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而已。既
然是案例教程，就必须以案例为主线，譬如本书开宗明义地从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和
美国宪法案例教程颇有点类似。但是这并非是因为我们刻意模仿美国教材，而是因为宪
法学的案例教程还得以宪法案例的始祖开始。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恐怕也就不会有以
后的这许多宪法案例。但值得注意的是，案例毕竟只是手段，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读者
从案例中学到什么。我们期望初学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学到丰富的宪法学知识。
因此，我们每个案例之后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评论，以说明案例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以
及以后的发展，并在每一章最后附加了思考题，帮助读者理解、总结。事实上，我们希
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并注意挖掘每个判例的逻辑和理据。一般
的法律规定离实际状况都有一段距离，因而如何解释与适用法律就成了一门大学问。我
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判例掌握——至少大概了解——这门学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个案例“五脏俱全”，涉及方方面面的宪法知识，且我们一般假
定宪法诉讼或争议覆盖了所有重要的宪法内容，案例教程毕竟是不完备的。有些宪法内
容不太可能成为诉讼对象，例如宪法理论的发展或单一制国家（如中国和法国）的中央
与地方关系。另外，由于出版社三令五申要压缩篇幅、降低成本，本书只能大幅度删减
原有内容，仅留下一些经典判例和事件，且对许多判例不能给予全面说明。因此，本书
并不能替代普通宪法教程，且我们假定读者已具备基本的宪法学知识。如果要将本书和
一般教材配套的话，我们目前推荐张千帆主编的《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两本书都是高度一致的。 

-----------------------------
众所周知，在普通法国家，法律就是案例；如果宪法也是法，那么宪法教程也是案例教
程。即便现代议会的成文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法院的判例法，法律教学的这个特点并
没有改变。宪法或法律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个骨架子，案例才是法的血和肉；没有案例
的充实和展现，法就成了一堆没有生命的枯骨。事实上，法是通过案例才实现的，因为
法律只是写在纸上，判例才使之成为现实；没有案例，也就没有法治，更不用说宪政。
这是为什么美国各大法学院自哈佛的朗代尔(Langdell)院长以来一直沿用案例教学的结
构与方法，但是案例教学的逻辑显然并不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尽
管我们的法律并不具备普通法体系的判例传统。事实上，我们早已饱尝了法条式教育的
苦果；由于没有实际案例作为支撑，宪法学课程几乎成了一种另类的思想政治教育。虽
然案例教学还没有成为中国法律教学的主流，但是它的重要性已经不容质疑。即便中国
宪法仍然缺乏实际案例，因而编写一本纯粹的中国宪法案例是困难的，但是宪法的案例
教学时代已经降临了，不由得我们不欢迎。没有案例，宪法教学注定是空洞和枯燥的，
因而我们在讲课过程中必须融入一定数量的案例。当然，中国宪法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
上的“案例”，而只有一些具有宪法意义且在性质上可以转化为宪法案例的“事例”，
因而我们不得不较多引用国外的经典判例来说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
这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从比较的视角为中国宪法的案例教学提供便利。首先必须回答的
一个问题是，这样做——将中国宪法的资料和其它国家的判例放在一起——是否可行？



提出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中国宪法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性决定了中国宪法和其
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及其判例是不可比的，因而外国宪法的资料不可
能说明中国宪法的问题。我们否定这种自我封闭的看法。固然，法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体
现，宪法也是如此，而不同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基本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具有
某些共同的特征和需要，从中演绎出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和原则，而这些基本需要、价
值或原则并不随着社会的不同而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比较法的基础。否则，如果不同
人种和语种的人成了完全不同的动物，那就无法交流，也谈不上比较了。“比较”强调
不同国家的个性，但是比较的基础却在于它们之间潜伏在深层的基本共性。事实上，比
较不同国家的特性往往也是为了说明一个共同的主题。譬如美国和德国对言论自由与人
格尊严的平衡各有不同，而这种区别处理本身就很有启示，但是比较者最后一般都会根
据一个普遍接受的价值框架（譬如言论一般不应侵犯私人名誉，但是对言论的限制不应
削弱民主和政府责任以及媒体监督政府的能力）给予一定的评价。这种评价的依据是各
国普遍接受的一般价值标准，因而尽管各国实现这种价值的手段不同，但是不同手段的
合理性与有效性仍然是可比的。中国宪法选择和西方宪法不同的价值和模式，并不能证
明中国宪法和西方宪法的不可比性。其实，它们的价值取向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
—如民主和人权保障；即使经济体制不同（西方宪法一般并不规定特定的经济体制），
这种区别也正在消失。至于不同的宪法模式——譬如特定的单一制、联邦制或人大制度
，只能作为实现这些共同价值的手段，而手段对于实现共同价值的有效程度是可比的。
因此，中国特殊性不应被夸大，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和其他人种一样具有对权利和自
治的基本需要与追求。在这个大前提下，实现这种追求的途径可以是多元的，而中国必
定能从其它国家那里学到许多有益的宪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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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刑辩质量。 一、概述
新刑诉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变革，摒弃了以往纠问主义（或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庭
审方式而吸收了许多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因素，如庭前审查由实质化向形式化的转化，
法官采中立立场，由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等，如刑诉法第155、156、157条的规定，《
解释》 第130至 170条的有关规定。
新的控辩式庭审方式既然强调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则如何举证质证就成了该庭审方
式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控辩双方能否真正被调动起来，积极地举证质证，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新的庭审方式的运作成败。而交叉询问无疑是此种庭审方式中举证质证的最重要
的机理和制度。
交叉询问是英美当事人主义国家（包括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国家）最有特色的
制度之一，甚至可以说，当事人主义国家（包括混合式）证据调查的方式用一句话来概
括就是交叉询问。修改后的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庭审的有关规定，确立了一些规
则，包含了一些交叉询问的味道。但由于我国无论是理论研究、立法还是实践操作，对
此均显生疏，很多实践部门的同志对此不知为何物，即便知道，庭审中亦很难贯彻，再
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庭审中实行交叉询问制度似乎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交叉询问”一词经常被学者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时使用着：一是指英美法系对抗制
庭审模式中由当事人双方主导的，包括主询问
（Examination-in-Chief，又被称为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反询问 （Cross
Examination）、再询问（Re-examination或再主询问：Re-direct Ex-
amination）、再反询问（Re-cross
Examination）等几个阶段共同组成的法庭调查程序的主体；二是指英美法系对抗制法
庭调查方式的一环，即由提出证人的相对方对证人所进行的发问，也即反询问。
笔者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交叉询问一词的，即指整个法庭调查程序。在西方国家，证
人也包括鉴定人，故本文中的证人也包括鉴定人。
交叉询问制度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要审判制度和证据规则。其主要功能或者价值就
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有学者指出，交叉询问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佳装置”。戴
维林法官曾说英国人认为获得真相的最好方法是让各方寻找能够证实真相的各种事实，
然后双方展示他们所获得的所有材料……两个带有偏见的寻找者从田地的两端开始寻找
，他们漏掉的东西要比一个公正无私的寻找者从地中间开始寻找所漏掉的东西少得多。



二、交叉询问的询问顺序 询问顺序是以把证人划分为控方和辩方证人为基础的。
在实行对抗制的国家，证人一般由当事人自行传唤，所以，控方传唤的证人由控方首先
询问，辩方传唤的证人由辩方首先询问。
在本文中，笔者将所有的人证——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
被告人，为叙述方便，统称为“证人”，按传唤其出庭的主体及其出庭目的不同分为两
种：控方证人与辩方证人。据此，笔者将被告人作为辩方证人、被害人作为控方证人。
按此划分，交叉询问的询问顺序原则是谁传唤的证人谁先询问，即主询问。主询问完毕
，对方进行反询问。然后再主询问，再反询问……
我国法院《解释》第143、145条的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
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传唤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
许，也可以发问。以此类推，被害人、附带民诉原告人应当先由控方提问，被告人、附
带民诉被告人应当先由辩方提问。 三、交叉询问的范围
范围，指向证人发问时的发问内容限制，即可以问什么，不可以问什么。一般来说，提
请传唤证人的一方进行主询问时，范围没有什么限制，凡是有助于证明主询问方诉讼主
张的事实均可询问。但也不是毫无限制、漫无边际，也要注意避免主询问范围．过大或
过小的问题，主询问的范围过大或过小都是不适宜的，均不利于事实真相的查明。主询
问范围过小可能会使一些本来为证人所知悉的有利于本方的案件信息因提问范围过小而
无法在法庭上得到充分展示，尤其是当该证人是了解某一特定事实的惟一证人时，范围
过小就会给查明案件真相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当然，范围过大，也为对方的反击留下
了较大的缺口，因为主询问的范围大，则反询问的范围也大。所以主询问的范围适当才
能既保证有利本方的事实得到全面揭示，又不给对方留下从本方证人处获取有利信息的
机会。
颇有争议的是关于反询问的范围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看，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
反询问不能超过主询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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